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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6 新编教学大纲的审核       

2016 年 4 月 3 日下午，在润良楼小会议室我院督导组组长管玉琴副院长、福州大学的刘宁教

授和福建师大的应祖国教授对 2016 年新编的教学大纲进行审核工作。指出该大纲实施具有可操作

性，对于法学教学和实践有很好的示范和指导作用，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该项目的建设，探索开设自

己擅长专门的课程。通过开展创新的教学和实践活动，也能极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锻炼学生

的实践能力，实现法学专业培养目标。当然在未来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还应该不断注意再精心选择和

完善现有的项目建设，切实落实大纲在教学过程中的指导和示范作用。 

二、开展 2016 届毕业论文中期检查 

毕业论文是学生在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工

作的初步训练和培养独立工作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申请学士学位的前提和依据。它既是对所学知识

和技能的全面考试，也是本科阶段在校学习的最后一课。我院领导为提高应届毕业班学生论文的质

量，2016 年 5 月 9 日上午，组织院督导组成员和实验教研室组长李文康老师在润良楼小会议室对

2016 届毕业班的论文进行中期检查。主要查看学生的论文是否满足教学基本要求与专业培养目标

以致达到毕业论文教学大纲要求及指导老师是否要求严格，论文各环节规范是否指导到位，并提出

相应整改建议要求各位指导老师现场组织学生整改。 

三、组织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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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7 我院领导与院督导组组织毕业生论文答辩，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审查论文，即进一步

考查和验证学生对所著论文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进一步考察学生对专业知识掌握的

深度和广度；审查毕业论文是否学员自己独立完成等情况。 通过答辩让学生充分认识毕业论文答

辩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提高其积极的姿态，让学生满腔热忱地投入毕业论文答辩的准备工作中去，

满怀信心地出现在答辩会上，以最佳的心境和状态参与答辩，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水平。 

四、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听课评价结果汇总 

（一）全院教师理论教学听课评价统计表 

评价 

等级 

总体情况 其中青年教师情况 
备注 

人次 比例 人次 比例 

优秀 5 20.8% 5 20.8% 

总人次 24 
良好 19 79.2% 13 54.2% 

中等 / / / / 

及格 / / / / 

本阶段共听课 24 人次，其中听青年教师 18 人次，占 75%。 

（二）教学中的好现象  

1.多数老师备课认真，授课思路清晰、内容娴熟、叙述流利、熟练运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

简洁，比较直观、重点突出，能够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讲授，课堂教学互动良好。 

2.老师课堂能使用启发式教学法，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讲解较为准确。 

3.学院提倡按学号就坐以后，老师点名比较方便快捷，学生出勤情况良好。 

4.本次听课整体情况良好，知识的传授也比较科学，老师上课都比较热情、精神饱满有感染力。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1.教师应该加强自身的理论水平，增强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能够进行知识点之间的串联，进

行法律知识的系统性讲授。 

2.应注意提高学生上课的“抬头率”，建议将授课内容与实务案例程序相结合增加趣味性。 

 3.有些老师授课内容很不错，但是教学方式和方法不够生动，与学生互动也比较少，案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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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也不多，较为呆板。教师应该灵活教学，教会学生法律思维，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

对知识点的理解。 

   

 

主送：法学院领导、各教研室                        抄送：教务处                 

编辑：督导组秘书                                  审定：督导组主任 


